
交易具有持續性，公司與各關聯方已形成穩定的合作關系。在采購方面的關聯交易，能為公司提
供持續、穩定的原材料；銷售方面的關聯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銷售平台，擴大銷售渠道；租賃方
面與勞務方面的關聯交易，本著就近互利的原則，通過就近的房屋租賃、勞務交易可以降低關聯
雙方的運營成本，雙方交易行為遵循市場公允原則，不損害上市公司及關聯方利益。以上關聯交
易將有利於保障公司正常的生產經營，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不構成對公司獨立性的影響，且對
公司主業的獨立性無影響。

五、獨立董事專門會議審核意見
公司以2024年度相關關聯交易為基礎，對2025年度全年累計發生的同類日常關聯交易的總金額

進行合理預計，交易定價參照市場原則，公平合理。該等關聯交易有利於保障公司正常的生產經
營，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不構成對公司獨立性的影響，不存在損害股東，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和
公司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必要性、定價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關要求，我們同意將《關於2025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的議案》提交董事會審議。

六、備查文件
1、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
2、第十一屆董事會2025年第一次獨立董事專門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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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為提高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及下屬子公司資金使用效率，公司
在保證日常經營運作資金需求、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擬申請使用自有資金開展額度不超過120
億元人民幣的中短期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該額度可循環使用。

2025年4月18日，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
本型業務的議案》。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公司開展的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不構成關聯交易, 無需履行關聯交易表決程序。

一、業務概述
1、業務品種
為控制風險，公司及下屬子公司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品種主要為低風險、中短期的保本型

結構性存款產品等，期限最長不超過一年。預期收益率區間上限不低於央行規定的同期存款基准
利率水平。

2、業務目的 
在不影響正常生產經營的前提下，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可以充分盤活資金、最大限

度地提高公司自有資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存量資金收益。
3、額度管理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擬開展的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額度不超過120億元人民幣。
4、額度期限
額度有效期限自本次有權機構審議通過之日起到下次有權機構審議之日止，在此期限內本額度

可以循環使用。
5、交易對手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主要選擇與公司有良好業務關系、信用良好

的優質銀行、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作為交易對手，購買其提供的結構性存款等保
本型產品，切實保證本金安全、風險可控。

二、資金來源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所使用的資金僅限於公司及下屬子公司的自有

資金，資金來源合法合規，不得影響公司正常運營和項目建設。
三、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將按照《理財和結構性存款業務管理制度》等內部相關規定，嚴格履行對結構性存款等保

本型業務審核、審批及日常監控程序，並定期向管理層進行匯報，以控制重大風險的發生。主要
措施如下：

1、嚴格選擇交易對手
公司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時，須選擇資信狀況、財務狀況良好、無不良誠信記錄且與

公司有良好業務合作關系的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交易對手，明確金額、期間、雙方的權利義務及
法律責任等。

2、嚴格履行審批流程
公司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前，須根據公司相關制度規定，嚴格履行相應審核及審批，

對需要簽訂的相關協議進行嚴格審核，通過後方可進行業務操作。
3、日常監管及匯報制度
開展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的單位，須設立業務管理台賬，加強定期跟蹤及管理；集團資

金管理中心負責定期匯總有關資料，並向財務負責人匯報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運作及收益情
況。

四、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使用自有資金操作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能夠進一步提升公司存量資金的收益，提高

資金使用效率。公司結構性存款等保本型業務合作方均為與公司有良好業務關系的優質銀行、證
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風險相對可控，不會影響公司正常生產經營。

五、備查文件
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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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25年4月18日召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
四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202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該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現將相
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利潤分配方案的基本情況
（一）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的基本內容
經畢馬威華振審計，2024年度公司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5,323,248,974元。2024年母公司

淨利潤3,079,231,881元，扣除按照母公司當年實現淨利潤10%提取盈余公積307,923,188元，扣除本
期永續債利息計提70,000,000元，考慮聯營企業處置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影響增加未分配利潤473,904
元，母公司當年實現可供分配利潤2,701,782,597元。

根據相關規定，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公司擬定2024年度以扣除公司通過回購專戶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總股本37,416,133,303股為基數，每10股派0.5元人民幣的方式進行利潤分配（含稅；其中，B
股利潤分配以公司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第一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中間價
折算成港幣支付），不送紅股、不以公積金轉增股本。本次利潤分配金額共計1,870,806,665.15元
（回購賬戶裡股數不享有分紅）。

（二）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的調整原則
若在分配方案實施前公司總股本由於可轉債轉股、股份回購、股權激勵行權、再融資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而發生變化的，則按照“分配比例固定，對分配總額進行調整”的原則進行相應調
整，具體金額以實際派發為准。

二、現金分紅方案的具體情況
（一）公司未觸及其他風險警示情形。
1、現金分紅方案指標

項目 本年度
（2024）

上年度
（2023）

上上年度
（2022）

現金分紅總額（元） 1,870,806,665 1,129,073,743 2,296,367,348

回購注銷總額（元） 0 2,781,070,390   856,052,54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元） 5,323,248,974 2,547,435,360   7,541,423,198

合並報表本年度末累計未分配利潤（元） 39,410,894,857

母公司報表本年度末累計未分配利潤（元） 8,758,843,050

上市是否滿三個完整會計年度 是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累計現金分紅總額（元） 5,296,247,756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累計回購注銷總額（元） 3,637,122,930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平均淨利潤（元） 5,137,369,177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累計現金分紅及回購注銷總
額（元） 8,933,370,686

是否觸及《股票上市規則》第9.8.1條第（九）
項規定的可能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情形 否

2、未觸及其他風險警示情形的具體原因
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淨利潤為正值，且合並報表、母公司報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潤均為正值，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累計現金分紅及回購注銷總額為8,933,370,686元，高於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年均淨
利潤的30%，因此公司不觸及《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9.8.1條第（九）項規定的可能被
實施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

（二）現金分紅方案合理性說明
本次利潤分配預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關於利潤分配政策的規定，兼顧考慮了公司運營和長期發展方面資金需求，積極回報股東，與股
東共享公司經營發展成果，具備合法性、合規性及合理性。

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審計的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套期保值工具除外）、債
權投資、其他債權投資、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其他流動資產（待抵扣增值
稅、預繳稅費、合同取得成本等與經營活動相關的資產除外）等財務報表項目核算及列報合計
金額分別為10,504,372,397元、6,293,487,820元，其分別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51%、1.46%，均低於
50%。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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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以下簡稱
“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准則解釋第18號》（以下簡稱“《准則解釋第18號》”）的要求
變更會計政策，無需提交公司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審議，現將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具體情況公告如
下：

一、會計政策變更情況概述
1、會計政策變更的原因及適用日期
2024年12月6日，財政部印發《准則解釋第18號》，對“關於不屬於單項履約義務的保證類質

量保證的會計處理”的內容進行進一步規范及明確，自印發之日起施行，允許企業自發布年度提
前執行。

2、變更前公司采用的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變更前，公司執行財政部《企業會計准則——基本准則》 以及各項具體會計准則、

後續發布和修訂的企業會計准則、企業會計  准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准則解釋公告以及其他相關
規定。

3、變更後公司采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變更後，公司將按照《准則解釋第18號》的內容要求，執行相關規定。除上述會計政策變

更外，其他未變更部分，仍按照財政部前期頒布的《企業會計准則——基本准則》以及各項具體
會計准則、企業會計准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准則解釋公告以及其他相關規定執行。

4、會計政策變更的主要內容
根據《准則解釋第18號》的要求，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公司依據上述規定對原會計政策進行相

應變更，在對因上述保證類質量保證產生的預計負債進行會計核算時，借記“主營業務成本”、
“其他業務成本”等科目，貸記“預計負債”科目。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執行上述會計政策的變
更，采用追溯調整法對可比期間的財務報表進行相應調整，並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相關情況。

二、會計政策變更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公司根據財政部發布的相關規定進行的合 理變更，變更後的會計政策能

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 經營成果，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公司實際情況，不
會對公司的 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4月21日   

證券代碼：000725        證券簡稱：京東方 A         公告編號：2025-023
證券代碼：200725        證券簡稱：京東方 B         公告編號：2025-023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計提資產減值准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根據《企業會計准則》、《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為了更加真實、准確地
反映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和資產價
值，基於謹慎性原則，公司2024年相關資產計提資產減值准備情況公告如下：

一、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情況概述
（一）資產減值准備計提情況
根據《企業會計准則第8號—資產減值》及公司會計政策相關規定，公司對合並報表范圍內各

類資產進行了全面清查和減值測試，對截至2024年12月31日存在減值跡象的相關資產計提相應的減
值准備。經測試，具體情況如下：

   �   單位：萬元 

項目 期初余額 本年
增加

本年減少 匯率
變動

期末
余額轉回 轉銷

壞賬准備  14,838 13,020 1,808 1,377  106 24,779
存貨跌價准備  739,098 625,157 298,084 384,491 611 682,291 
長期股權投資減值准備  106,166 11,072 -   221 422 117,439 
固定資產減值准備  200,881 15,645  -   11,005  -   205,521
在建工程減值准備  7,735 1,044  -    1,032  -   7,747
商譽減值准備  23,432  5,113  -    -    -    28,545 
合同資產減值准備  82 66    70  -    -   78
無形資產減值准備  -  2,565  -    -    -    2,565 
合計  1,092,232 673,682 299,962 398,126 1,139 1,068,965

注：尾差系數據四捨五入取整所致
（二）單項計提資產減值准備的具體說明
公司2024年12月31日存貨跌價准備余額為682,291萬元，其中2023年末存貨跌價准備余額為

739,098萬元，2024年計提存貨跌價准備625,157萬元，轉回298,084萬元，轉銷384,491萬元，因匯率
變動影響611萬元，2024年度公司存貨減值損失影響利潤總額合計為57,418萬元。具體說明如下：

資產名稱 存貨
賬面價值（萬元） 3,013,637
資產預計可回收金額（萬元） 2,331,346

資產可回收金額的計算過程

資產負債表日，存貨按照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孰低計量。可變
現淨值，是指在日常活動中，存貨的估計售價減去至完工時
估計將要發生的成本、估計的銷售費用以及相關稅費後的金
額。為生產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變現淨值根據其生產的產
成品的可變現淨值為基礎確定。為執行銷售合同或者勞務合
同而持有的存貨，其可變現淨值以合同價格為基礎計算。當
持有存貨的數量多於相關合同訂購數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貨
的可變現淨值以一般銷售價格為基礎計算。按存貨類別計算
的成本高於其可變現淨值的差額，計提存貨跌價准備，計入
當期損益。

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的依據 根據《企業會計准則》和公司會計政策的相關規定。
2024年度計提金額（萬元） 625,157

計提原因 公司判斷該項資產存在減值的情形，公司存貨期末可變現淨
值低於賬面成本的，按差額計提存貨跌價准備。

（三）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的確認標准及計提方法
1、壞賬准備
對於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應收票據，本集團始終按照相當於整個存續期內預期信用損失的

金額計量損失准備，並根據歷史經驗，基於不同信用風險特征劃分不同組合，具體如下：
（1）應收賬款分組情況如下：
a.信用風險較高的客戶
b.信用風險中等的客戶
c.信用風險較低的客戶
（2）其他應收款分組情況如下：
a.信用風險較高的款項
b.信用風險中等的款項
c.信用風險較低的款項
（3）應收票據分組情況如下：
a. 銀行承兌匯票
b. 商業承兌匯票
本集團對於應收票據、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通常按照信用風險特征組合計量其損失准備。

若某一對手方信用風險特征與組合中其他對手方顯著不同，或該對手方信用風險特征發生顯著變
化，對應收該對手方款項按照單項計提損失准備。

2、存貨跌價准備
對於存貨，本集團按存貨類別計算的成本高於其可變現淨值的差額，計提存貨跌價准備，計入

當期損益。

存貨類別 確定可變現淨值的依據 轉銷的原因

原材料 庫存商品預計售價減去至完工時估計將要發生的成本、估
計的銷售費用以及相關稅費後的金額確定

原材料已被生產領用或
已被銷售

在產品 庫存商品預計售價減去至完工時估計將要發生的成本、估
計的銷售費用以及相關稅費後的金額確定 在產品已被生產領用

庫存商品 資產負債表日的預計售價 庫存商品已銷售

3、長期資產減值
（1）對於固定資產、在建工程、使用壽命有限的無形資產、采用成本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

產、長期股權投資等，若於資產負債表日存在減值的跡象，則需對其進行減值測試，估計該項資
產的可收回金額。

（2）對於商譽，無論是否存在減值跡象，均至少於每年年度終了估計其可收回金額。本集團
依據相關資產組或者資產組組合能夠從企業合並的協同效應中的受益情況分攤商譽賬面價值，並
在此基礎上進行商譽減值測試。若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的，確認相應的資產減值損失，減
值損失先抵減分攤至該資產組或者資產組組合中商譽的賬面價值，再根據資產組或者資產組組合
中除商譽之外的其他各項資產的賬面價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減其他各項資產的賬面價值。

上述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在以後會計期間不會轉回。
4、合同資產
根據本集團的歷史經驗，不同細分客戶群體發生損失的情況沒有顯著差異，因此本集團將全部

合同資產作為一個組合，在計算合同資產的壞賬准備時未進一步區分不同的客戶群體。若某一對
手方信用風險特征與組合中其他對手方顯著不同，或該對手方信用風險特征發生顯著變化，對應
收該對手方款項按照單項計提損失准備。

二、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的合理性說明 
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遵循《企業會計准則》及公司會計政策等相關規定，計提資產減值准備

依據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資產狀況，使公司關於資產價值的會計信息更加真實可靠，具有合
理性。

三、本次計提資產減值准備對公司的影響
2024年度，公司計提各項資產減值准備合計673,682萬元，減值損失共影響利潤總額 10,771萬

元，考慮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影響後，減值損失共影響2024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1,914萬元，影響2024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11,914萬元。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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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成就以及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三個行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25年4月18日召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

四次會議和第十一屆監事會第二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成就以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三個行
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議案》。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以下簡稱“《激勵計劃》”）等的有關規
定，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以下稱“本次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已經成就，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三個行權期已達到行權條件。根據
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授權，由董事會為滿足條件的激勵對象辦理解除限售或行權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勵計劃的實施情況
（一）本次激勵計劃已履行的相關審批程序
1、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
與限制性股票管理辦法的議案》、《關於審議<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的議案》
等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事項分別發表了意
見。

2、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核實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的議案》，並通過公司網站對上述激勵對象的姓名及職務予以公
示；於2020年11月12日披露了《公司監事會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員名單的
公示情況說明及核查意見》。

3、2020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實際控制人北京電子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轉發的北京市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批復》（京國資[2020]77
號），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原則同意公司實施本次激勵計劃。

4、2020年11月17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股權激勵相關議案，本次激
勵計劃獲得股東大會批准。

5、2020年11月18日，公司披露了《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內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勵對象買賣公司股票情況的自查報告》。

6、2020年12月21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及第九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調整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權益數量的議案》及《關
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發表同意意見，監事會對
調整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權益數量發表了核查意見，律師
及獨立財務顧問出具了相應報告。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0年12月22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7、2021年8月27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並通
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股票期權
的議案》等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
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8月31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8、2021年9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議案》。

9、2022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等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
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2年8月30日披露的
相關公告。

10、2022年9月15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議案》。

11、2023年3月31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
成就以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一個行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等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律師、獨立財務顧問
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3年4月4日披露的
相關公告。

12、2023年5月5日，公司2022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
案》。

13、2023年8月25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律師對股
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3年8月29日披露的相
關公告。

14、2023年10月30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
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
於2023年10月31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15、2023年11月16日，公司2023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議案》。

16、2023年12月26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股票期權第一個行權期行權條件成就的

議案》，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
詳見公司於2023年12月27日披露的公告。

17、2024年3月29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
件成就以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二個行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律師、獨立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
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4年4月2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18、2024年4月26日，公司2023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
案》。

19、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的議案》、《關於2020年股票期
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股票期權第二個行權期行權條件成就的議案》，律師、獨立財
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4年8月28
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20、2024年10月29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律師、獨立
財務顧問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相關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4年10月
31日披露的相關公告。

21、2024年11月15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議案》。

（二）本次激勵計劃方案授予情況
2020年12月21日，公司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及第九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的議案》，確定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權的
授予日/授權日為2020年12月21日，向793名激勵對象授予321,813,800股限制性股票，並向1,988名
激勵對象首次授予596,229,700股股票期權。

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
並通過了《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股票期權的議案》，確定預留股票期權的授權日為2021年8月
27日，向110名激勵對象授予33,000,000股股票期權。

（三）本次實施的激勵計劃內容與已披露的激勵計劃存在差異的說明
1、2020年12月21日，公司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及第九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2020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權益數量的
議案》及《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的議案》，本次調整後，股票期權
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由2,023名調整為1,988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數量由606,900,000股調
整為596,229,700股；限制性股票的激勵對象人數由841名調整為793名，限制性股票授予數量由
341,250,000股調整為321,813,800股。

2、因公司實施了2020年年度權益分派，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
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
的回購價格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
案》、《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股票期權的議案》等議案。調整後，本次激勵計劃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2.72元/股調整為2.62元/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43元/份
調整為5.33元/份。本次激勵計劃中8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主動辭職，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
回購注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鎖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3,029,300股。53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主動辭
職，已不具備激勵對象條件，公司注銷其已獲授予尚未行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15,978,700股。

3、因公司實施了2021年年度權益分派，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和
第十屆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
價格的議案》、《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等
議案。調整後，本次激勵計劃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2.62元/股調整為2.41元/股。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33元/份調整為5.12元/份，預留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83
元/份調整為5.62元/份。本激勵計劃中17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
回購注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鎖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6,153,700股。79名原激勵對象因離職、自願放棄
等個人原因，已不具備激勵對象條件，公司注銷其已獲授予尚未行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24,073,200
股。

4、2023年3月31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等議案。本次激勵
計劃中22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身故、自願放棄原因，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回購注
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9,492,300股；14名激勵對象因績效考核結果為C，
根據激勵計劃，標准系數為0.5，公司回購注銷其不符合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806,310股。
51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自願放棄原因，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注銷其已獲授予尚未行
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15,120,600股；33名激勵對象因個人業績考核結果為C，根據激勵計劃，標准
系數為0.5，公司注銷其不符合行權條件的部分股票期權共1,681,147股。

5、因公司實施了2022年年度權益分派，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
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回購
價格的議案》。調整後，本次股權激勵計劃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2.41元/股調整
為2.349元/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12元/份調整為5.059元/份，預留授予股票期權的
行權價格由5.62元/份調整為5.559元/份。

6、2023年10月30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本次激勵計劃中
21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身故、退休，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回購注銷其已獲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5,349,564股。69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身故、辭退，已不符
合激勵條件，公司注銷其已獲授尚未行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13,771,890股。

7、2024年3月29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本次激勵計劃中9
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身故、退休原因，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回購注銷其已獲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2,092,662股；8名激勵對象因績效考核結果為C，根據《激勵計
劃》，標准系數為0.5。公司回購注銷其不符合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455,117股。29名激勵
對象因個人業績考核結果為C，根據激勵計劃，標准系數為0.5，公司注銷其不符合股票期權行權
條件的部分股票期權共1,451,172股。38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注銷
其已獲授尚未行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11,645,226股。1,718名股票期權激勵對象因為未行權，股票期
權第一個行權期已結束，公司注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173,721,776股。

8、因公司實施了2023年年度權益分派，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
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以及限制性股票的
回購價格的議案》。調整後，本次股權激勵計劃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2.349元/股
調整為2.319元/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059元/份調整為5.029元/份，預留授予股票
期權的行權價格由5.559元/份調整為5.529元/份。

9、2024年10月29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回購注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議案》《關於注銷部分股票期權的議案》。本次激勵計劃
中36名原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退休，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回購注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4,965,213股。61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已不符合激勵條件，公司
注銷其已獲授尚未行權的全部股票期權共12,323,557股。1名激勵對象因個人業績考核結果為C，根
據激勵計劃，標准系數為0.5，公司注銷其不符合股票期權行權條件的部分股票期權共48,576股。82
名股票期權激勵對象因激勵對象未行權，預留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一個行權期已結束，公司注銷其
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8,311,912股。

除此之外，本次實施的激勵計劃與已經披露的激勵計劃不存在差異。
二、本次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成就以及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權第三個行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情況
（一）本次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成就的情況
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激勵計劃》等的有關規定，本次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為自授予日起48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
易日當日止，本次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個限售期已滿，解除限售的比例為33%，解除限
售條件均已成就，具體如下：

序號 限制性股票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條件 解除限售條件是否成就的說明

1

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注冊會計師出具否定
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2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注冊會計師出具
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3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
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發生左述情形，滿足解
鎖條件。

2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2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
人選；
3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
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采取市場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董事會聘任
的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5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6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未滿足上述第（1）條規定的，本計劃即終止，所有激
勵對象獲授的全部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
購注銷；某一激勵對象未滿足上述第（2）條規定的，
該激勵對象考核當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按授予價格與回購時市價孰低進行回購注
銷。（“回購時市價”是指公司董事會審議回購該激勵
對象限制性股票，公司前一個交易日的股票收盤價。）

激勵對象未發生左述情形，滿
足解鎖條件。

3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公司業績考核目標
以2019年歸母ROE為基數，2022-2024年平均歸母ROE
增長60%（即不低於3.46%）；2.2024年毛利率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3.2024年顯示器件產品市場占有率排名
第一；4.以2019年AM-OLED產品營業收入為基數，2024
年AM-OLED產品營業收入復合增長率不低於15%；
5.以2019年智慧系統創新事業營業收入為基數，2024年智
慧系統創新事業營業收入復合增長率不低於20%；
6.2024年創新業務專利保有量不低於11,000件。
注：
1.計算ROE指標時剔除股票增發等因素影響。
2.市占率按照LCD與OLED整體出貨量占全球出貨量的比
重計算。
3.創新業務專利包括AM-OLED、傳感業務、人工智能
與大數據等公司創新業務方向的專利。

1.剔除股票增發因素，以2019年
歸母ROE為基數，2022-2024年
平均歸母ROE為4.49%，較2019
年增長108%；
2.2024年毛利率為15.20%，高於
對標企業75分位值9.16%；
3.2024年顯示器件產品市場占有
率排名第一；
4.2024年AM-OLED產品營業收
入437億元，2019-2024年復合
增長率為42%；
5.2024年智慧系統創新業務營業
收入9億元，2019-2024年復合
增長率為21%；
6.2024年創新業務專利保有量
16,447件。

4

個人層面考核要求：
若激勵對象上一年度個人績效考核評級為S、A或B級，
則激勵對象可解鎖限售額度100%；若激勵對象上一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為C級，激勵對象可解鎖限售額度
50%；若激勵對象上一年度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為D級，激
勵對象不可解除限售，公司將按照本激勵計劃的規定，
當年度激勵對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
予價格回購注銷。

授 予 限 制 性 股 票 的 激 勵 對 象
中， 667名激勵對象個人績效考
評評價結果滿足解除限售的考
核條件，其中，657名激勵對象
的考核結果為S、A或B，10名激
勵對象考核的結果為C。

（二）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三個行權期達到行權條件的情況
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激勵計劃》等的有關規定，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權第三個行權期自授權日起48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權日起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當日止，行權條件均已成就，行權比例為33%，本次行權方式為集中行權，激勵對象行使已獲授的
股票期權必須同時滿足授予條件與行權條件。根據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及第九屆監事
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的議案》，本次行權
的授予條件已達到（內容詳見公司於2020年12月22日披露的《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與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編號：2020-082），本次行權的行權條件成就情況具體如下：

序號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三個行權期行權條件 行權條件是否成就的說明

1

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注冊會計師
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2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注冊會
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
告；
3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
《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發生左述情形，
滿足行權條件。

2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
選；
2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
為不適當人選；
3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
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采取市場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董
事會聘任的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5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6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未滿足上述第（1）條規定的，本計劃即終止，
所有激勵對象獲授的全部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由公司回購注銷；某一激勵對象未滿足上述
第（2）條規定的，該激勵對象考核當年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
價格與回購時市價孰低進行回購注銷。（“回購
時市價”是指公司董事會審議回購該激勵對象限
制性股票，公司前一個交易日的股票收盤價。）

激勵對象未發生左述情形，
滿足行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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